115年1月27日後實施

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bookmark: 場地使用申請表][bookmark: _GoBack]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一樓場地使用申請表
	節目/活動名稱 : 

	使用日期：自      年    月    日     時至     年    月    日    時止，共        場次。
(詳細使用日期請填寫附件場地借用日期一覽表)

	申請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開立收據需用全銜）:

	負責人資料
	□負責人同時為聯絡人(免填聯絡人資料欄位)

	
	姓名：
	身分證/居留證號碼：

	
	連絡電話
	傳真電話：

	聯絡人資料
	姓名：
	

	
	室內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電子郵件：

	          負責/聯絡人身分證影本正面
負責/聯絡人應為年滿十八歲之法定成年人
	負責/聯絡人身分證影本反面
負責/聯絡人應為年滿十八歲之法定成年人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
	□1F多功能教室 □1F藝文沙龍 

	活動對象：
參加人數：
	活動/演出性質：□社團課程 □講座課程 □研習活動 □戲劇  □音樂  □學術研討    □教育訓練    □藝文講座    □舞蹈    □其他：             

	· 收費藝文表演活動(文化部所訂「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之活動。)

	□  如有場地退費，我同意由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代為處理發票及銷貨退回證明單，
以加速退款作業。

	其他申請項目 :
□ 活動若有飲食，需經本會審核同意，並依規定清理垃圾。

	候補檔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人　　　　　　  　代表 　　　　　　　                                      單位
同意以個人資料向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申請使用場地，並遵守「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場地使用收費要點」及相關使用規定。
單位蓋印及申請人簽章：
申請人簽名
申請單位印鑑章（大章）
申請單位印鑑章（負責人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使用申請審核（本欄由管理單位填寫）

	類別
	項次
	內容
	有
	待補

	應備基本文件
	01
	申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一份(立案證書影本、藝文團體立案登記、公司變更登記表擇一），若為個人申請附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02
	活動計畫/演出企劃書一份
	
	

	
	03
	申請使用切結書(簽名用印)
	
	

	
	04
	保證金退費申請單(簽名用印)
	
	

	
	05
	存摺封面影本(需與申請單位名稱一致)
	
	

	
	06
	器材借用表
	
	

	
	07
	使用注意事項(簽名用印)
	
	

	費用
	場地使用費：　　 
                        元              
	場地保證金：
□            　　　　　　元
□延用（收據編號：                      ）

	
	合計：

	機關核示
	業務承辦人
	承辦單位主任
	執行長或授權代簽人

	
	
	
	

	審核結果
	□同意   □不同意，理由：


1、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申請表可透過 Email 諮詢，正式申請請以紙本送件。如有疑問，歡迎來電洽詢，聯絡電話：（02）2369-1198 分機 502（業務承辦人）。
二、如對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場地申請有任何問題，請來電洽詢場地業務承辦人：一樓空間：分機 504、二樓劇場：分機 508。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一樓」
借用日期一覽表
	課程內容
	場  次
	日 期
	活 動 內 容
	場  次
	日 期
	活 動 內 容

	
	第1場
	
	

	第27場
	
	

	
	第2場
	
	
	第28場
	
	

	
	第3場
	
	
	第29場
	
	

	
	第4場
	
	
	第30場
	
	

	
	第5場
	
	
	第31場
	
	

	
	第6場
	
	
	第32場
	
	

	
	第7場
	
	
	第33場
	
	

	
	第8場
	
	
	第34場
	
	

	
	第9場
	
	
	第35場
	
	

	
	第10場
	
	
	第36場
	
	

	
	第11場
	
	
	第37場
	
	

	
	第12場
	
	
	第38場
	
	

	
	第13場
	
	
	第39場
	
	

	
	第14場
	
	
	第40場
	
	

	
	第15場
	
	
	第41場
	
	

	
	第16場
	
	
	第42場
	
	

	
	第17場
	
	
	第43場
	
	

	
	第18場
	
	
	第44場
	
	

	
	第19場
	
	
	第45場
	
	

	
	第20場
	
	
	第46場
	
	

	
	第21場
	
	
	第47場
	
	

	
	第22場
	
	
	第48場
	
	

	
	第23場
	
	
	第49場
	
	

	
	第24場
	
	
	第50場
	
	

	
	第25場
	
	
	第51場
	
	

	
	第26場
	
	
	第52場
	
	

	備　　註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一樓」器材借用表

	名稱
	項目
	數量
	借用
	備註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
藝文沙龍
	無線麥克風(註1) (MIPRO ACT-343)
	3
	
	

	
	視訊線(VGA訊號源)
	1
	
	

	
	3.5mm音源線
	1
	
	

	
	電容麥克風(SHURE SM137)
	2
	
	

	
	投影機(EPSON EB-FH52)
	1
	
	

	
	立牌(A3尺寸)
	2
	
	

	
	折疊桌
	5
	
	

	
	折疊椅
	25
	
	

	
	延長線
	1
	
	

	
	類比混音器(YAMAHA MG16XU)
	1
	
	

	
	主動式喇叭(YAMAHA DXR MK2)
	2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
多功能教室
	無線麥克風(註1)
	3
	
	

	
	視訊線(VGA訊號源)
	1
	
	

	
	3.5mm音源線
	1
	
	

	
	網路線
	1
	
	

	
	投影機
	1
	
	

	
	立牌(A3尺寸)
	2
	
	

	
	折疊桌
	10
	
	

	
	白色靠背椅
	30
	
	

	
	延長線
	1
	
	

	註1：每隻麥克風需自備3號電池2顆。      註2：需自備HDMI線，如使用Apple電腦請自備轉接頭。                                                                                                                                                                                                                                       
註3：請自備筆記型電腦。                  註4：設備遺失或損壞應照價賠償，各教室設備僅限各教室使用。

	茲向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申請使用上列設備，並依據「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8條辦理；若因使用不當導致任何財物損壞，願負賠償責任，絕無異議，敬請同意。

	申請單位
	　

	聯絡電話
	　
	手機
	　

	申    請
使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申 請 人
	(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點交情形
	□完成□遺失□損壞
	復歸情形
	□完成 □遺失□損壞

	場館人員
	(簽章/時間)
	場館人員
	(簽章/時間)



[bookmark: _Hlk127805813]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一樓」使用切結書
	立切結書單位
	

	切結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申請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室內場地，擬向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以下簡稱管理單位)申請自___年___月___日___時至___年___月___日___時使用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一樓空間，申請單位已詳細閱讀並同意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室內場地」、「空間使用要點」、「收費要點」等使用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規定事宜，皆依管理單位所訂定之規定處理。
此致　　　　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場地管理單位)

	切結單位：(簽章)　　　　　　　
申請單位用印
個人申請請簽章用印

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

	切結人：(簽章)　　　　　　　　電話（手機）：
申請單位用印
個人申請請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保證金退費申請單

茲以                               （單位）借用　貴會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室內場地：
  □1F多功能教室   □1F藝文沙龍

已於　  年　 月　  日使用完畢，茲申請退還保證金，共計新臺幣　          元整。
申請單位用印
個人申請請簽章

申請單位（簽名）：
[image: ]
本次場地使用退費之受款人全銜及帳號：

保證金退還作業如非匯入台北富邦銀行帳戶，將產生跨行匯費，該費用將自退還金額中自動扣除。申請人用印
申請人用印
申請人用印

.....................................................申請人用印
申請人用印
申請人用印

本公園各場地確認點交結果
□環境垃圾清潔 　　□場地桌椅復原 　　□借用器材歸還 
□電源冷氣開關 　　□活動內容及申請項目符合規定             □其他
考核結果
□勘查(改善)合格
□勘查(改善)不合格，應扣款新臺幣　　　　　　　　元整。
點交人（簽名）：
茲依前述考核結果，申請退還保證金，共計新臺幣　　　　元 
整，請准予退還。
               （核章）


	租借前置作業

	於「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官方網站
https://ssl.thcp.org.tw/rental或
客家音樂戲劇中心網站
https://hmtc.thcp.org.tw/venue
下載「客家音樂戲劇中心租借使用辦法及收費基準表」詳閱

	1F藝文沙龍及多功能教室(排練室)填寫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一樓場地使用申請表】
	2F劇場填寫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劇場場地使用申請表】

	填妥申請表後，請以郵寄掛號或親送方式送至：
100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2號文化中心4樓
收件人：廖先生

	 音樂戲劇中心審核作業

	承辦人收到申請表後，將進行租借資料審核，預計7個工作天核定。

	繳費

	承辦人會以Email寄發繳費通知，
請於該場地規定期限內前完成匯款，逾期視為放棄租借。

	完成

	確認繳費後，承辦人會以郵寄掛號或親送方式寄送場地費發票。
申請人（單位）收到發票後，即視同完成租借流程。



臺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場地租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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